業雜染研討 
2012/01/04 施得勝學講  癸二、業雜染 ～ 丑二、隨釋 / 寅一、業自性
前面講完煩惱雜染，接下來是「業雜染」。（長老T79，常柏法師C008-P0237 40:57）
癸二、業雜染（分二科）　子一、徵  => 批尋記P239
云何業雜染？
子二、釋（分二科）　丑一、標列（分二科）　寅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自性若分別，因位及與門，增上品顛倒，差別諸過患。
寅二、長行
當知業雜染由自性故，分別故，因故、位故、門故、上品故、顛倒故、差別故、過患故、解釋應知。
一、業為什麼叫做「雜染」？
· 染污：與不善、煩惱相應，能障聖道與涅槃。
· 第七識又叫「染污意」，與我癡、我見、我愛、我慢四個煩惱相應。因為他與煩惱相應，所以是染污的。
· 第六識依著第七識為根而生起，他是「分別依」。而第六識有善、不善、無記，於善、無記時，他非染污，因為不與煩惱相應。但凡夫煩惱未斷，第七識還在，第七識染污意與第六識「俱行」，同時活動。並非「相應」，是屬於平等地位。因為第六意識生起時，夾雜了第七識「染污意」，所以不管善心所、非善心所，統稱為「雜染」。
· 例如於有漏位的善，雖然不由煩惱心所生起，不與煩惱相應，但同樣有第七識俱行，一樣會增長生死，所以稱為「雜染」。
· 造業是第六意識發起的活動，我們要知道，只要是有漏善惡業都會障蔽聖道，令我們流轉生死。如論中所說，這世界是「純大苦蘊，一味苦相，如毒熱癰」。所以只要還在生死中，就會畢竟感生苦果。因為這樣，所以論中稱為「業雜染」。
二、這一大科分成九方面來解釋這個業雜染：
1. 自性：不共他法的體性。就是「特性」。
2. 分別：以「人、法」兩個觀點來分別「黑業、白業」。也就是造業者（能造）的相貌，以及所造業（所造）的相貌。
3. 因：造業的原因。列出十二種，例如貪瞋癡、戲論、邪見等等。
地藏經說：「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為什麼呢？這會在第三科「業因」 說明。
4. 位：業的狀態、位次。列出五種相，軟位、中位、上位、生位、習氣位。
5. 門：造業之後會到哪裡去？分成「與果門、損益門」，這一科很重要。
與果門，從五方面講，我們將在那裡探討「異熟果、等流果、增上果」等等。
損益門：依十不善業道，建立八損害門。依十善業道，建立八利益門應知。
6. 上品：特別說明「猛利極重業」的六種相狀。
7. 顛倒：造業有做錯的時候，分成三種：作用顛倒、執受顛倒、喜樂顛倒。
例如殺錯人、或是堅持錯誤見解、或是造業反而快樂。這些比較特殊的狀況要辨明。
8. 差別：分成「體性上、種類上」的差別。這科也重要，有很多內容要分辨。
體性上分：有作、不作，增長、不增長，故思、不故思。
種類上分：分成十四種差別，例如定不定業、善惡無記、律不律儀、福非福業等等。
9. 過患：列出七種過患。例如自害、他害、生現法罪、後法罪等等。又列十種、四種等等過患。

丑二、隨釋（分九科）　寅一、業自性
業自性云何？謂若法生時，造作相起；及由彼生故，身行、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是名業自性。
1. 自性：不共他法的體性。就是「特性」。
2. 謂若法生時：一件事生起時。
3. 造作相起：心裡有一個「造作」的相貌，就是心裡去觀察了以後，有所決定，我打算要採取這個行動，這裡是指第六意識的造作。就是說「思業」。
4. 唯識經論把思心所分成三個階段，就是「審慮思、決定思、動發思」。
「審慮思」，審慮的思惟。（依想心所安立的名言為基礎）
「決定思」，審慮以後心裡面決定了，我要這樣做，這時還是意業。
「動發思」，內心的決定，通過身業、語業去完成這件事。（動身發語）
5. 及由彼生故：就是心裡經過「審慮、決定」。
6. 身行、語行於彼後時造作而轉：在審慮思、決定思之後，這時就發動身語去造作了。
7. 《俱舍論》將「審慮、決定」歸為「思業」，「動發思」歸為「思已業」。
8. 分辨：想心所、思心所都發起言說，其差別為何？
想心所是「於境取相為性」，卷三說想心所的業用是「令心發起種種言說為業」，他是所在所緣境上去觀察各式各樣的差別相，然後安立種種名字；利用種種名字，我們才能有種種言說。
思心所是「令心造作為性」、「發起尋、伺身語業等為業」。這思心所才是總司令，要由思心所經過審慮、決定，才能發動身業、語業等等造作。
9. 所以說，業以「造作」為性，也就是由「思心所」發起種種的業，所有的業都是由第六意識支配的，身體自己不能造作。善心所與思心所俱行，那就是善業。煩惱心所與思心所俱行，那就會造不善業。以上就是「業的自性」！

《批尋記》
　　若法生時造作相起者：此說思業。彼造作相有五種類。一、為境隨與，二、為彼合會，三、為彼別離，四、能發雜染業，五、令心自在轉。如下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三卷十六頁4261）
　　身行語行等者：此說身業、語業。入出息風，名為身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身所作業，亦名身行。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然後方起染汙身業。如入出息能起身業，故名身行；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如下決擇分說。（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4552）此身語行由思動發，故言於彼後時造作而轉。
1. 卷五十三列出思業的五個相狀：
(1) 為境隨與：領納了境界。注意到這件事了，在心裡形成一個境界，才會去造作。要是不注意他，就不會往下發展了。
(2) 為彼合會：思維是否要跟這境界在一起。通常順我的意、可愛境界，才會想繼續合會。
(3) 為彼別離：或是要跟這個境界分開。這是指相違境界。
(4) 能發雜染業：因為內心有煩惱，所以發動的業都與無明相雜。
(5) 令心自在轉：使心聽從思心所的指揮，去造善或造惡。
下面對身行、語行再加以說明。
2. 解釋「身行」：
(1) 入出息風，名為身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身體能動，主要是有風，中國講「氣」在動。而這風是來自於入出息。要是風大不調，身體就僵直了，就是中風了。風以流動為相貌，所以身業才能轉動。
(2) 身所作業，亦名身行。上面是內身風轉，這裡講外面的動作。身體所做的業，也較身行，這是第二個解釋。
(3) 由愚癡者先起隨順身業風已：佛陀常會說造業的人是「愚癡者」。要造業的愚癡者隨順著出入息的風大轉動。
(4) 然後方起染汙身業：我們的心依著風大，去造了很多染污業。
(5) 如入出息能起身業，故名身行：這就是說明出入息能發起身業，所以叫做「身行」。
3. 解釋「語行」：
(1) 如是尋伺與諸語業俱名語行：這裡就是講「尋伺心所」。「名為先故想、想為先故說」，這裡「想」就是「尋伺」。有尋伺心所才會說話。
4. 引決擇分（陵本五十六卷十八頁4552）此身語行由思動發，故言於彼後時造作而轉。身語行是有思心所發起，才會在之後做出這樣的事，說這樣的話。
5. 要是如幻人「無心而說」，就不能推咎他的過錯了，因為他「無心」。
寅二、業分別2　卯一、徵

業分別云何？
卯二、釋2　辰一、略標列2　巳一、由差別

謂由二種相應知。一、由補特伽羅相差別故；二、由法相差別故。
巳二、由性攝

此復二種，即善不善十種業道。所謂殺生，離殺生；不與取，離不與取；欲邪行，離欲邪行；妄語，離妄語；離間語，離離間語；麤惡語，離麤惡語；綺語，離綺語；貪欲，離貪欲；瞋恚，離瞋恚；邪見，離邪見。
1. 業雜染第二大科，講業的分別。業有各式各樣的不同，再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由能造業者這方面來說明，二是由所造業相來說明。
2. 補特伽羅相：「補特伽羅」翻成「數取趣」，一次又一次的到三界六道取得輪迴的果報體。也就是「眾生」的意思。這裡主要是講人，人的身心有差別，所造的善不善業就有差別。依照造業者身心狀態來說明造業的狀況，就叫「補特伽羅相差別」。
3. 法相：由所造的業有哪些不同，例如殺盜淫妄等等。
4. 此復二種，即善不善十種業道：性質上分成善不善兩大類，各有十種。這裡講「業道」，是指其「能通」，通往哪裡？造十惡業就下三惡道，造十善業就到三善道。
5. 所謂殺生，離殺生：殺生就是不善業道，離殺生就是善業道。這樣各有十個，身三、口四、意三。下面會一一說明。

辰二、隨別釋2　巳一、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2　午一、黑品10　未一、殺生攝4　申一、總舉經言
補特伽羅相差別建立者，謂如經言：諸殺生者，乃至廣說。

申二、別釋經句2　酉一、總句
殺生者者，此是總句。
1. 依照造業者的差別相來說明，分成黑品、白品兩大科。也就是不善業、善業。這裡先講黑品，也就是不善業。
2. 黑品下分十大科，說明十不善業中造業者的身心狀態差別相。
3. 十科中先說明「殺生」，再分四科，第一科「總舉經言」，先舉出經典中的話，再來說明。以下都是仿照這樣的體例說明。
4. 謂如經言：就像經中所說。諸殺生者，乃至廣說：包括殺生的這一切十不善道。殺生者，此是總句：這是經中的總句，以下則分別說明。
5. 殺生者者：兩個「者」字，有點怪。但是對照下面各句都有一個者字。表示是「經中殺生者這句話」的意思。但玅境長老直接把後面這個者去掉，沒有這麼採取。
酉二、別句3　戌一、顯示加行殺害2　亥一、別釋2　天一、辨相5　地一、最極暴惡
最極暴惡者，謂殺害心正現前故。
地二、血塗其手
血塗其手者，謂為成殺，身相變故。
地三、害極害執
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
　　害極害執等者：斷彼命故，此釋言害。解支節故，此釋極害。計活命故，此釋言執，謂如不律儀者，計屠羊等自活命故。
地四、無有羞恥
無有羞恥者，謂自罪生故。
地五、無有哀愍
無有哀愍者，謂引彼非愛故。
1. 說明殺害，分成三科：「顯示加行殺害、顯示無擇殺害、顯示遇緣容可出離」。先說明「顯示加行殺害」，內心想殺害，也有了行動，叫做「加行殺害」。天一辨相，說明有五種相貌。
2. 最極暴惡者，謂殺害心正現前故：有殺害心的人就是「最極暴惡」，這殺生的惡心要是沒有顯現出來，是不會殺生的，可能只是惡口、打鬥而已。要是有一點點慈悲心，一點點心軟，就下不了手了。
3. 血塗其手者，謂為成殺，身相變故：為了成就殺生這件事，人的身相會有變化。什麼變化呢？血塗其手！殺害後，被殺者的血會沾滿自己的手。這是舉其一例，因為大部分是要「動手」，或說是「下手」。
4. 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這裡說三件事，「害」就是「斷彼命故」，「極害」就是「解支節故」。「執」就是「計活命故」。
· 斷彼命故：眾生被殺死了，命中斷了、不能相續了。成語說「謀財害命」，就是「害」。
· 解支節故：就是現在說的「分屍」，不止殺死，還要一塊塊分屍，所以說「極害」，極端的殺害。
· 計活命故：就是他高興以殺生做為職業。很執著，別人都勸不動，所以說是「執」。批尋記說：「謂如不律儀者，計屠羊等自活命故」。後面卷九就會講到。律是佛制訂的，佛說不要以殺生為業，但他偏要。為什麼呢？因為他認為以此當職業很好賺，不知道殺生的罪過。雖然現在法律上允許的，但其實這是很重的罪，要下地獄的。卷一也說到「又造惡業者：謂屠羊、雞、豬等，隨其一類，由住不律儀眾同分故，作感那落迦惡不善業」。（例1:屠宰為業，後自殺。持大悲咒，2:但投資遠洋漁業，墜港）
5. 無有羞恥者，謂自罪生故：殺生是很醜陋的事，但是這殺生者卻不以為恥，完全沒有羞恥心。為什麼呢？因為是他自己想要去造殺生罪的。
6. 無有哀愍者，謂引彼非愛故：對自己沒有羞恥心，對眾生而言，則是沒有哀愍心。結果如何？就會「引彼非愛」，就是創造出一個不可愛的事出來，就是什麼？冤家！將來投胎轉世後，他就是你的冤家了！反過來說，要是有慈悲心，那就不會製造冤家了。
天二、破執2　地一、別辨2　玄一、一切有情所2　黃一、敘外說
有出家外道，名曰無繫，彼作是說：百踰繕那內所有眾生，於彼律儀，若不律儀。
　　百踰繕那至若不律儀者：此計少分應離殺生。謂隨所住處百踰繕那內眾生，於彼不殺成就律儀，若行殺害成不律儀。不遍一切諸有情所。
黃二、引經破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一切有情所。
玄二、真實眾生所2　黃一、敘外說
即彼外道復作是說：樹等外物亦有生命。
黃二、引經破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真實眾生所。

1. 前面說明了殺生者的五種相貌，接下來要對一些外道的邪說、執著加以破斥。有兩個部分要辨別的。這外道的錯誤理論會引導人做錯的事，所以也是「加行殺害」者。類似我們常說的「政策殺人」。
2. 有出家外道，名曰無繫：就是尼犍子外道、裸形外道，身上都不繫衣服，以虛空為衣。
3. 百踰繕那內所有眾生，於彼律儀，若不律儀：踰繕那是新譯，舊譯就是由旬。一由旬約十六華里，大約是現在的八公里，所以一百由旬大約是八百公里。這外道主張，在這距離內的眾生，你要是不殺他，就是成就了律儀。要是在這範圍內殺害眾生，那就是犯了律儀。
4. 為什麼這外道麼想？因為他可能認為那是「異族」！日本東京距離北京千兩千多公里，所以「倭寇」就「前進支那」。廣州距離北京快兩千公里，古代就是「南蠻」。殺異族，好像就覺得像是殺動物一樣。歷史上很多大屠殺，盧干達種族大屠殺、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南京大屠殺，都是這樣。
5.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一切有情所：對了對治這邪說，所以引佛說的話，來破尼犍子外道這個不合道理的說法。應該是說一切的眾生都不要殺，這樣才圓滿。有情所：有眾生存在的地方。
6. 即彼外道復作是說：樹等外物亦有生命：這個尼犍子外道，他又有一種邪說，主張一切花草樹木也是有生命的，不獨是動物有生命而已，所以也不能殺。這說法也是很多沒有吃素的人常常用來譏諷吃素者的論調。
7. 為治彼故，說如是言：真實眾生所：對了對治這邪說，也引佛說的話來破斥。「真實眾生所」是說守律儀的對象是「真實的眾生」。這些草木沒有知覺，不是真實的眾生。眾生是有「情識」的，草木會生長，看起來有生命，但他沒有情識，所以不是眾生。
在佛法上說，殺害有情的眾生，就是性罪；你去破壞草木，這是遮罪。但這意義不同，在出家人的戒律上說草木為鬼神村，就是說是某類鬼神居住的地方，你濫傷草木，會使鬼神沒有地方居住，和草木有沒有生命無關。
地二、總顯
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及顯示不實福德遠離對治。
　　此即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等者：謂如經言一切有情所，意顯一切有情皆應哀愍。由哀愍故，成就真實福德。不應分別或遠離害，或不遠離。由是對治彼第一計，是名顯示真實福德遠離對治。又如經言真實眾生所，意顯樹等外物無愛非愛，於彼無有哀愍可得。雖遠離殺，而不成就真實福德。由是對治彼第二計，是名顯示不實福德遠離對治。
1. 前面說明了外道的邪說，以及破斥的道理，這裡總顯兩科的大意，再加以說明。
2. 這邊說明了要是對有情眾生發起慈悲心，你就有了真實福德，也就遠離了殺害眾生的罪過。
而慈悲心就是殺害過患的對治。
3. 要是對花草樹木生起慈悲心，遠離了殺害，仍舊不是真實福德。
亥二、結意
如是所說諸句，顯示加行殺害。
　　如是所說諸句顯示加行殺害者：謂從最極暴惡句，乃至真實眾生所句應知。
1. 這是說從上面的「最極暴惡」一句一直到「真實眾生所」為止，這些內容就說明了「加行殺害」的意義。在這裡做了一個總結。
戌二、顯示無擇殺害
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諸眾生所者，此句顯示無擇殺害。
　　無擇殺害者：謂於諸傍生趣所有眾生，乃至極下捃多蟻等行殺害時，無正覺了，無簡擇心，謂此眾生不應殺害，是名無擇殺害。
1. 無擇殺害：上面說一切有情都不能殺害，但是有些人是一切有情都殺！完全沒有選擇的。
也就是說，除了人以及大型動物之外，小動物也殺，乃至小如螞蟻，都會去殺害。
2. 捃多蟻：是指折了腳的螞蟻，另一個意思是「蟻卵」。批尋記中形容說是「極下」，表示是極微小，很卑微的有情眾生。這麼微小生物，也不妨礙到我們什麼，連這都殺，那簡直就是「大小通吃、殺無赦」了！
3. 無正覺了，無簡擇心：這是說他完全沒有警覺心，也稍微分辨一下，那些眾生可以不用殺。
4. 蟲卵日後會生出蟲，魚卵會生出魚。那小小一點點，就是日後很多生命。地藏經中，光目女的母親就是愛吃魚鱉的卵和幼苗：「我母所習，唯好食噉魚鱉之屬。所食魚鱉，多食其子，或炒或煮，恣情食噉，計其命數，千萬復倍。」結果生到哪裡啊？「墮在惡趣，受極大苦」！所以就算沒吃素，也不要吃魚卵啊！
戌三、顯示遇緣容可出離
於殺生事若未遠離者，此顯遇緣容可出離。謂乃至未遠離來，名殺生者。
　　於殺生事若未遠離等者：謂於殺生起過患欲解，起勝善心，若於彼起靜息方便，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是名於殺生事遠離。由聞正法能善領悟，及受淨戒能善防護，於殺生事止息不作，是名遇緣容可出離。若不遇緣，不出離時，彼業現行，名殺生者。
1. 於殺生事若未遠離者，此顯遇緣容可出離：對於殺生的事，什麼叫遠離？不作殺生的事，就是遠離。雖然還不能遠離，但要是有因緣能遇到善知識，或是佛法僧，開導他殺生的過患，他聽了能領悟，就可能會跳脫殺生的罪業。
2. 謂乃至未遠離來，名殺生者：要是不能遠離，仍然造作殺業，那就是叫做「殺生者」了。
3. 看批尋記，謂於殺生起過患欲解，起勝善心：這眾生聽聞正法後，知道了殺生的過患，生起了殊勝善良的心。
4. 若於彼起靜息方便：他想寂靜下來，止息殺生這件事，方便就是行動。
5. 及於彼靜息究竟中所有身業，是名於殺生事遠離：他下定決心再也不殺了，止息了殺業，這時他的身業沒有繼續造殺業，於是就叫做「於殺生事遠離」。
6. 為什麼能這樣？是因為聽聞了正法，而且也能圓滿的領悟。並且受持淨戒，例如五戒，乃至菩薩戒。他就能很圓滿的防護殺生這件事，對於殺生這件事能止息不作，再也不殺了。這就叫做「遇緣容可出離」。
7. 要是沒有遇到善緣開導，沒有遠離殺生，還是繼續殺生，殺業現前時，我們就叫他「殺生者」。
8. 先前煩惱雜染說到，上品煩惱只要「最初軟對治道」就能斷了。這裡也是一樣，殺生的罪過很重，但是不難斷，只要有機會聽聞正法，了解了殺生的過患，很容易就可以遠離了。
[補充感想]
1. 「教兒嬰孩、教婦初來」：教育要從小就開始，效果最好。教他什麼呢？「蒙以養正」！平常我們遇到要殺人、殺動物的會很少，但是遇到殺蟲蟻的機會反而很多。殺業是所有罪業中最重的，要是沒有長養慈悲心，日後很可能就會犯下嚴重的殺業，那就萬劫不復了！所以要常常「機會教育」。
2. 例如蒼蠅、蚊子，我們都說他是害蟲，看到就會「啪」！看到蟑螂，先是尖叫，然後叫膽大的去打，非致之死地不可！其實，這些蟲蟻，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蚊子只不過吃一餐飽，我們供應不起嗎？沒必要判他「死刑」吧！ 趕走就好。重點再防範，不要讓他接近到你覺得必須殺他的地步，例如用紗窗、蚊帳，真遇到了，忍忍就過了。蒼蠅、蟑螂重點是保持環境整潔，不要讓他滋生。不然讓他滋生了，然後又殺他，那等於就是「誘殺」！
3. 長養慈悲心是很重要的，那是長養善根的第一步。我見很多家長強調吃素，也給小孩吃素，這當然很好。但是一遇到這些他認為的「害蟲」，還是自己殺，也教小孩要殺，這就本末倒置了！應該是先學不殺，等長養了慈悲心，有機緣自然會吃素。
申三、結明略義2　酉一、第一略義
又此諸句略義者，謂為顯示殺生相貌、殺生作用、殺生因緣，及與殺生事用差別。
　　又此諸句略義等者：殺生相貌，配屬別句中初二句。殺生作用，配屬第三句。殺生因緣，配屬四五句。殺生事用差別，配屬後四句；於中初二句是殺生事差別，次二句是殺生用差別故。
酉二、第二略義
又略義者，謂為顯示殺生如實、殺生差別、殺所殺生、名殺生者。
　　又略義等者：於前殺生事用差別中，如次別配四句應知。
申四、簡非法相
又此諸句，顯能殺生補特伽羅相，非顯殺生法相。
1. 以下再總結殺生這一科。分兩種方式歸結，兩個略義。
2. 殺生相貌，配屬別句中初二句：就是「最極暴惡」、「血塗其手」。前為心理、後為身相。
3. 殺生作用，配屬第三句：是指「害極害執者」（謂斷彼命故，解支節故，計活命故）。
4. 殺生因緣，配屬四五句：是指「無有羞恥者、無有哀愍者」。
5. 及與殺生事用差別：
殺生事差別是指「一切有情所、真實眾生所」：一切眾生都不應殺害，無情識眾生不是真實眾生。
殺生用差別是指「無擇殺害、遇緣容可出離」：有些人是殺無赦，有些人是善知識開導即可出離。
6. 殺生如實：是指「一切有情所」，殺害一切眾生，都是殺害。
殺生差別：是指「真實眾生所」，殺害有情識的眾生，以及沒有情識的草木，是有差別的。
殺所殺生：對於能殺的人、所殺的對象，是指「無擇殺害」。
名殺生者：因為沒有遇到善知識開導的因緣，所以還繼續殺生，是指「遇緣容可出離」。
7. 簡非法相：以上都是說殺生者的相貌，不是說殺生這件事的相貌，後面還會說明。
未二、不與取攝3　申一、釋經句2　酉一、總句
復次，不與取者者，此是總句。
酉二、別句14　戌一、於他所有
於他所有者，謂他所攝財穀等事。
　　謂他所攝財穀等事者：謂諸珍寶，或金或銀，或諸衣服，或諸什物，或香或鬘，如是等類名之為財。謂諸所有可食可飲，大麥、小麥、稻穀、粟穀、糜黍、胡麻、大小豆等，甘蔗、葡萄、乳酪、果汁種種漿飲，如是等類名之為穀。如是財穀無情數攝。等言，等取所餘有情數物，謂或妻子、奴婢、作使，或象、馬、豬、牛、羊、雞、鴨、駝、騾等類應知。
1. 上面講完了黑品第一科「殺生」，現在講黑品的第二科「不與取」。「不與取」就是我們說的「偷盜」、「不與而取」。別人的東西，沒有經過同意就拿過來，那就是不與而取了！
2. 下面分十四科來說明「不與取」。
3. 於他所有：是指這東西是他人所有。是哪些東西呢？
4. 謂他所攝財穀等事：「財」就是值錢的東西。金銀寶物，各式各樣珍寶、衣服、房地產、各式各樣的東西。只要實際有價值的，都算。當然也包括鈔票。
5. 什麼叫做「有價值」？在家菩薩戒有說明：「優婆塞、優婆夷戒，雖為身命，不得偷盜，乃至一錢。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優婆夷戒。」
6. 「穀」就是五穀。如批尋記所列出，可飲可食的都算。
7. 等事：等取所餘有情數物，謂或妻子、奴婢、作使，或象、馬、豬、牛、羊、雞、鴨、駝、騾等類應知。
8. 這些東西只要不是我的，你拿過來了，那就是犯了「不與取」。
9. 你看這奴婢，要是沒有主人同意，你叫他來幫你做事，那就是偷盜。
10. 能偷盜「妻子」嗎？古時候妻子「所有權」是夫家的，沒有經過夫家同意就跑去人家「幫忙」，是不行的。這裡講的不是指邪淫這件事，而是幫忙其他的事情。
戌二、若在聚落
若在聚落者，謂即彼事於聚落中，若積集、若移轉。
　　於聚落中若積集若移轉者：此中積集，謂於無情數物，若財若穀。移轉，謂於有情數物。
戌三、若閑靜處
若閑靜處者，謂即彼事於閑靜處，若生、若集，或復移轉。
　　於閑靜處若生若集等者：此中生言，謂於穀物。集與移轉如前說。
1. 若在聚落者、若在嫻靜處：這是指財穀的處所，也是經上的話。
2. 彼事：就是指上面的「財穀等事」。
3. 聚落：人多的地方。 閑靜處：很少人來往的地方。
4. 積集：這些財穀，你把它集到一起。
5. 移轉：離開了原來的地方，就是戒律上說的「舉離本處」。要是指動了偷盜的心，但是東西沒有移動，那就還沒有成立偷盜罪。
6. 五戒相經說是「異處」：「居士為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移右手著左手。如是
身分。名為異處。」
7. 若生：生長在那兒。例如稻子、蔬菜、果樹。例如去國家公園，草木、石頭都不可取回。
8. 從上來看，不管有沒有人看到，都是偷盜。例如人多的地方，你明目張膽的把別人堆在一旁的東西搬走了，好像沒人抗議，就以為可以拿走。或是在山裡沒人看到的地方，摘了人家的水果，這都是偷盜的。
9. 我們到偏僻的地方，感覺那裡的東西好像是野生的，可拿嗎？俱舍論說：「若有掘取無主伏藏，於國主邊得偷盜罪。」
10. 長老說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人街上賣著黃金。另一人到那裡去就把黃金搶了就走了，主人說是有這麼多的人在旁邊看著，你怎麼敢搶我的黃金？那個人說我沒有看見別的人，我只看見黃金了。所以，真是起了盜心，這有人沒人其實沒多大差別。
11. 成語故事「不欺暗室」：
一日，衛靈公和夫人晚上閒坐，聽見外面有轔轔的車馬聲，可是到了大門口聲音卻停了，過了一會車馬聲又了響起來。
衛靈公問夫人：「你知道是誰嗎？」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問：「你怎麼知道？」
夫人說：「我聽說：過大門要下車，以表示尊敬。忠臣和孝子不會在大庭廣眾信誓旦旦，而在黑暗中改變自己的操守。蘧伯玉是衛國品行端正的大夫，仁而有智，對國家盡忠職守。他不會因為沒人看見就忘記禮節的，應該是他了。」靈公派人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靈公回來，與夫人開玩笑說：「不是蘧伯玉。」夫人給靈公上酒道賀。靈公說：「你為什麼要向我道賀呢？」夫人說：「開始我以為衛國只有蘧伯玉，現在知道還有一個和他一樣的人，那麼我們國家就有兩個賢臣了。國家多賢臣，國家就多福分，為什麼不道賀呢？」
靈公說：「說得好！」就把真像告訴了夫人。正如詩經上所說：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不欺暗室」指在無人看見的地方，也不作昧心事，成為讚譽慎獨自律者的成語。
戌四、即此名為可盜物數
即此名為可盜物數者，謂所不與、不捨、不棄物。
1. 即此名為可盜物數者：經上說的「可盜物」，他的範圍是什麼呢？這裡再就所有者的心態來說明。
2. 不與、不捨、不棄：是指所有物主人對這些「可盜物數」的心態。
3. 不與：沒有要說要給你。不捨：沒有說要布施出去。不棄：也不是要丟掉。
下面還會做分別。
戌五、若自執受
若自執受者，謂執為己有。
戌六、不與而取
不與而取者，謂彼或時資具闕少，執為己有。
戌七、不與而樂
不與而樂者，謂樂受行偷盜事業。
1. 若自執受者：經上說的「自執受」，是指偷盜之的心態。
2. 執為己有：拿過來之後，心裡想「這現在是我的」。
3. 不與而取者：經上說的「不與而取」，這是指為什麼要偷盜？偷盜的動機。
4. 彼或時資具闕少：可能因為這個偷盜的人，一時之間，生活上缺少了這些東西，為了滿足所需，才去偷盜。
5. 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弱勢，「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餓個幾餐，哪還有什麼禮義廉恥？
論語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在陳絕糧，弟子也沒變成盜匪！這都是要平常的訓練涵養。
6. 不與而樂者：經上說的「不與而樂」，是指做了偷盜事，卻以此為樂。
7. 謂樂受行偷盜事業：這裡特別指以此為業。就是小偷、強盜。做了偷盜的事，不只沒有羞恥心，還以此為樂。這和偶然生起的貪心不同了，
8. 這邊說的竊盜，在法律上有三種分別，可以做個對照。普通竊盜、加重竊盜、常業竊盜。
˙例如到商店順手偷東西，那就是普通竊盜。
˙要是先準備了各式工具（甚至是凶器）、破壞門窗、侵入房舍偷東西，或是三人以上、或是趁火打劫，那就是加重竊盜。
˙要是常常以此為業，那就是常業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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